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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
进一步规范长者食堂运营的指导意见

各乡(镇)人民政府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明溪县长者食堂运营管理，保障长者安全、方

便、健康用餐，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，根据《福建省民政

厅等五部门关于长者食堂建设运营的指导意见》（闽民规〔2022〕

5 号）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多元参与、共建共享、

老人受益”的工作思路，以构建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为目标，以解

决城乡老年人特别是独居、留守老年人“做饭难、吃饭难”为重

点，广泛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长者食堂建设和运营，打造食材

可溯、服务规范、价格公道、安全卫生、长效运营、老年人满意

明民社〔2025〕37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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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长者食堂，逐步构建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一是坚持公益原则。以“方便、价廉、互

助、卫生”为特征，重点为社区（村）老年人提供就餐、配送餐

等普惠性服务，鼓励长者食堂适度向社会开放。二是加大社会参

与。扶持各类市场主体运营长者食堂，开展送餐服务，鼓励社会

餐饮企业和企事业单位食堂参与老年人助餐服务，为老年人提供

丰富、多样、优质的餐品和服务。三是注重质量提升。持续推进

长者食堂的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信息化建设，不断提升服务水平。

四是坚守安全底线。加大市场监管力度，确保食品干净卫生、安

全可靠。

二、建设要求

（一）合理化布局。综合利用现有养老服务设施或公共物业

等资源，拓展老年人助餐服务功能，实现资源共享。项目建设优

先安排意愿强烈、老年人就餐人数较多的社区（村）。布点应选

取在房屋的一层或低层，同时考虑社区（村）老年人数量、年龄

结构、需求及就近方便等因素。

（二）规范化建设。包括但不限于：1.使用面积原则上不少

于 80 平方米，能同时容纳 20 人及以上老年人用餐，并配备与之

相应的助餐工作人员。2.按照“四区、八有”规范建设。“四区”：

即一个食品加工制作区、一个选餐配餐区、一个就餐区、一个卫

生洗漱区；“八有”：即有一套实用的炊食器具、有一套满足需

求的餐具桌椅、有一台消毒碗柜、有一台保鲜冰柜、有一台留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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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箱、有一套供暖降温设备、有一套电子监控设备、有一套消防

器材。倡导非就餐时段整体转换为“学堂”，提供老年教育、文

体、娱乐等服务。3.就餐场所应当进行适老化改造，环境温馨、

灯光明亮、清洁卫生、标识清晰。有条件的地方，可适当添置轮

椅、拐杖等日常生活类辅助器具。

（三）制度化管理。包括但不限于：1.食品安全管理。按照

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《福建省民政厅、福建省市场监

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强化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管理的实施意

见》要求，加强食品安全管理，确保饮食卫生安全。2.财务管理

制度。制定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，账目记录完整，凭证票据真实

有效；财务监督管理到位，做到账、款、物专人负责，相互配合、

相互制约；财（物）收支公开透明，每月公布一次老年人用餐记

录，每月公示结算收支明细。3.房屋建筑和消防安全。由民政部

门牵头，会同住建、消防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能对长者食堂的

运营管理、房屋结构、消防等方面，通过双随机抽查、督导暗访

等形式开展安全检查。4.公开公示制度。在显著位置公开服务时

间、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服务承诺、管理及工作人员信息和健

康证明、监督电话，接受辖区居民和社会监督。5.规范服务收费。

实行“三定两公开”（定服务项目、定服务内容、定收费标准；

公开当日采购明细、公开老年人优惠价格）；落实老年人就餐、

配送餐优惠制，具体标准由各地或社区（村）自行确定。6.统一

规范名称。省民政厅统一制发长者食堂标志铭牌，交由长者食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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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方悬挂在室外醒目位置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长者食堂助力于提升养老服务质量，

各乡（镇）要按照梳理管理要求，协调联动其他职能部门，充分

发挥各自优势，形成合力，统筹推进，确保长者食堂顺利建设运

营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各乡（镇）要依法依规使用建设资金，

保证长者食堂按照序时进度完工，积极联动市场监管、住建、消

防救援等部门加大对长者食堂的房屋、食品、消防安全等的监督

检查和工作指导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加大宣传，扩

大助老食堂的影响力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运营和管理，引导

广大老年人、志愿者、爱心企业、社会组织、热心人士等参与，

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老年人助餐服务的良好氛围。

本《意见》从印发之日起实施,有效期三年。

明溪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2025 年 3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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